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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之一般披露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數碼模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人」）簽立星展銀行定期貸款融資協議及星展銀行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協議，內容均包括
控股股東之特定履約責任。

本公佈乃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之披露規定而作出。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之定期貸款融資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借款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簽立星展銀行（香港）有
限公司（「星展銀行」）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之融資協議（「星展銀行定期
貸款融資協議」）。

根據星展銀行定期貸款融資協議，星展銀行同意向借款人提供一筆本金總額最多為港幣
100,000,000元的定期貸款融資（「定期貸款融資額度」），該貸款融資須按照星展銀行定期
貸款融資協議列明的還款時間表償還，最後還款日為從首次提款日期起計滿三年當日。

根據星展銀行定期貸款融資協議，張傑先生及張耀華先生（合稱「控股股東」）須遵守以下
特定履約責任：

(1) 控股股東並無停止實益擁有至少35%之本公司已發行具投票權的股本；

(2) 張傑先生須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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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耀華先生須繼續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違反上述責任將構成星展銀行定期貸款融資協議項下之違約事件，屆時星展銀行可以書
面方式向借款人發出通知宣佈：

(1) 取消定期貸款融資額度；及╱或

(2) 倘任何定期貸款融資額度尚未償還，星展銀行定期貸款融資協議項下所有應付金額
應即時到期並向星展銀行支付。

星展銀行提供的循環定期貸款融資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借款人簽立星展銀行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之融資協議（「星展銀行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協議」）。

根據星展銀行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協議，星展銀行同意向借款人提供一筆金額最多為港幣
100,000,000元的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循環定期貸款融資額度」），該貸款融資須（受星展銀
行要求還款之權利所限）於星展銀行在每次提款後核准的最長一年期限內償還。

根據星展銀行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協議，控股股東須遵守以下特定履約責任：

(1) 張傑先生須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

(2) 張耀華先生須繼續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違反上述責任將構成星展銀行循環定期貸款融資協議項下之終止事件，屆時星展銀行可
以向借款人發出通知以：

(1) 終止循環定期貸款融資額度，屆時該貸款（或其任何部分）應即時被取消；及╱或

(2) 宣佈借款人因或就循環定期貸款融資額度結欠星展銀行的全部金額應即時到期及須
向星展銀行支付。

於本公佈日期，張傑先生及張耀華先生分別擁有52.93%及47.07%之Prosper Empire
Limited已發行股本，而Prosper Empire Limited則擁有約38.94%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此
外，控股股東亦個人持有約5.10%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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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只要上述特定履約責任繼續存在，類似披露亦將刊載於本公司其後之中
期及年度報告內。

承董事會命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傑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傑先生（主席）、張耀華先生（行政總裁）
及張欣怡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曉露先生、查毅超博士及凌潔心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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